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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新建小区）用户共用用水设施维护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供水企业）：

乙方（建设单位）：

丙方（物业服务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广州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广州市用户共用用水设

施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就用户共用用水设施维护工

作的有关事宜签订本合同。

一、本合同适用于新建小区的用户共用用水设施维护。

二、乙方同意将下述地址的用户共用用水设施交由甲方维护。

区 路 街 巷 号；

区 路 街 巷 号；

区 路 街 巷 号；

；

。

（一）三方确认交由甲方维护的共用用水设施符合以下条件：

1.已装表供水，具备市政给水总表，总分表关联清晰；

2.共用用水设施符合国家及本市相关技术规程、规范的要求，如管道无私拉乱接、二次

加压设备完好、共用用水设施无严重漏水及挪用占用情况等；

3.乙方无拖欠甲方的费用。

（二）共用用水设施的界定：

用户共用用水设施是指同一规划红线范围内 2户以上用户共同使用的用水设施，包括各

类供水加压设施、储水设施、管道、阀门等。用户共用用水设施的界定以注册水表的安装位

置确定：

1.注册水表安装在用户户外的，市政给水总表至注册水表之间的用水设施为用户共用用

水设施；

2.注册水表安装在用户户内的，市政给水总表至配水立管与用户独立使用管道的接管点

处之间的用水设施为用户共用用水设施。

三、乙方提供的资料

乙方提供资料包括：□用户共用用水设施加压设备及水池使用说明书和质量保修书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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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复印件；□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含附图及附件 1）复印件；

□其他（请注明）

四、共用用水设施维护服务内容及费用

（一）甲方提供以下服务内容：

1.甲方定期对共用用水设施进行保养，并将保养情况在楼宇显眼处进行张贴，保养服务

标准由甲乙丙三方协商约定。

2.甲方接到共用用水设施发生损坏的通知，属爆管、水泵停运等影响居民正常用水的，

应在 24 小时内修复；属渗漏、阀门故障等不影响居民正常用水的，应在 48 小时内修复。对

处理期限内不能修复的，应当向用户说明原因，并确定修复时间。维修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

内，甲方应将维修结算费用及其构成告知乙方和丙方。

3.因共用用水设施进行有计划维修确需中断居民用户用水的，甲方应当提前 24 小时以

公共媒体、区域公告或甲方门户网站等形式通知受影响的居民用户；连续停水超过 24 小时

的，应当采取应急供水措施，为居民生活提供基本用水。

4.甲方设 24 小时服务热线 受理用户关于共用用水设施的报修及投诉，并及时处

理。

（二）费用

1.费用计算：甲方负责共用用水设施的保养和维修，其中保养服务费用按每月 元

/套商品房的价格计算；维修费用按用户共用用水设施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按实

结算。

2.缴费方式：乙方应在甲方送达缴费通知之日起 15天内（遇法定节日顺延），按乙方的

水费缴纳方式向甲方缴纳保养服务费用和维修费用，如乙方已办理银行代划水费的，则保养

服务费用及维修费用在该账号内划取。

五、质量保修期

共用用水设施在建设工程质量保修期限内的，乙方负责共用用水设施的故障维修。若因

乙方不及时维修造成损失的，由乙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六、甲方、乙方和丙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负责共用用水设施的保养和维修，乙方、丙方应予以配合。因乙方或丙方阻挠、

不配合甲方抢修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或丙方按责任承担。

2.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向甲方缴纳共用用水设施的保养服务和维修费用，如未按时缴交

而造成甲方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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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丙方负责共用用水设施的日常巡检以及安全防范工作，确保共用用水设施安全运行，

并协调业主配合甲方的维修、维护工作。

4.丙方发现共用用水设施有异常情况应及时通知甲方，甲方接到通知后应及时进行检查

或维修。因丙方未及时通知甲方而产生的后果由丙方承担，造成损失的，丙方应当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5.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总分表计量差额水量产生的水费由甲方承担。总分表计量差额

水量=市政给水总表计量水量－市政给水总表之后居民用水、非居民用水、特种用水等全部

注册水表计量水量之和。

6.甲方负责维修的共用用水设施保修期限为 个月，已过保修期限的，甲方不再承担

保修责任。

7.共用用水设施的运行电费及更新改造费用由共用用水设施的业主承担，丙方负责收取

并支付给相关单位。

8.丙方主体发生变更时，乙方应及时告知甲方，并重新签订三方合同。

七、违约责任

1. 甲方违反合同致使全年维护服务达不到附件约定标准的，应向乙方支付当年合同期

内保养服务费用 10%的违约金。如给乙方、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还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2.乙方不按期缴纳保养服务费用和维修费用的，除尽快补交所欠费用外，还须按超期天

数，每日向甲方支付所欠费用 0.5‰的违约金。

八、合同解除

乙方未按约定缴纳保养服务费用和维修费用的，经甲方催促后，超过规定缴费日期 60

日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如合同解除的，自合同解除之日起甲方不再承担共用用水设施

的维护责任，总分表计量差额水量产生的水费由乙方承担。

九、通知送达

甲方根据本合同向乙方所发送的缴费通知、催缴通知等一切材料以手机短信、电子邮件、

信函、直接投递或张贴等方式送达，一经发送短信至乙方手机、发送电子邮件至乙方邮箱、

投递或张贴至乙方用水地址均视为送达。

十、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协商

或调解不成的，按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

1.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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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合同有效期限

本合同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的下一自然月 1日起生效，有效期一年，合同期满若三方均

无异议，则自动续期。续期方式：每次合同期满自动顺延一年有效期。本合同一式三份，三

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未尽事宜，经三方协商一致，可签订补充协定，补充

协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